
  
 

财财团团法法人人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重重建建基基金金会会  

捐捐助助暨暨组组织织章章程程  
 

1999年 10 月 13日制订 

2000年 9 月 6 日第一次修订 

2004年 12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 

2007年 8 月 31 日第三次修订 

第一条  本基金会定名为「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 

第二条  本会主事务所设于台北市，并得视业务需要，设立分事务所。 

第三条  本会以运用社会资源，统合民间力量，协助九二一地震受灾地区之重建为目的，办理下列业务： 

一、关于灾民安置、生活、医疗及教育之扶助事项。 

二、关于协助失依儿童及少年之抚育事项。 

三、关于协助身心障碍者及失依老人之安（养）护事项。 

四、关于协助小区重建之社会与心理建设事项。 

五、关于协助小区及住宅重建之相关事项。（第一次修正增列） 

六、关于协助成立救难队及组训事项。 

七、关于协助重建计划之调查、研究及规划事项。 

八、关于重建记录及出版事项。（第一次修正增列） 

九、其它与协助赈灾及重建有关事项。 

第四条  本会创立基金订为新台币参仟万元。本基会之经费来源如下： 

一、行政院及中央各部会九二一赈灾专户之捐款。 

二、自愿加入本会之地方政府九二一赈灾相关专户之捐款。 

三、自愿加入本会之民间九二一赈灾相关专户之捐款。 

四、其它收入。 

第五条  本会设董事会，为本会之决策机构，掌理捐款之管理及运用、执行长之任免、工作方针之核定、

业务计划及预算之审议等事宜。 

第六条  本会董事会置董事十五人至二十一人。第一届董事、副董事长及董事长由行政院就下列人员聘

任之： 

一、立法院院长。 

二、总统府代表。 

三、内政部部长。 

四、工商界代表。 

五、社会公正人士。 

六、公益团体代表。 

七、媒体代表。 

第七条  董事为无给职，任期三年，期满得续聘之。在任期内因职务调动或因故出缺时，依前条规定改

聘之，其任期以补足原任期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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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会置董事长一人，综理会务，对外代表本会。置副董事长一人至三人，襄助董事长处理会务。

自第二届起均由董事互选之。 

第九条  新任董事会于上届任满之日成立，并依第八条规定选举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第十条  董事会每二个月开会一次，由董事长召集并为主席。董事长因故缺席，由副董事长代理之；董

事长、副董事长均缺席时，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长认为必要或经董事三分之一以上提

议，得举行临时董事会。 

第十一条  董事会之决议，须经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并以出席董事过半数同意行之。但章程之变

更、本会之解散，须有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十二条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会议时，得以书面委托其它董事代行职务。但每一董事以受一人委托为限。 

第十三条  本会置监事五人至七人，掌理捐款之稽核、财务状况之监督及决算表册之查核等事宜，由行

政院就下列人员聘任之： 

一、司法院院长。 

二、会计界代表。 

三、受灾地区代表。 

第七条之规定，于监事准用之。 

第十四条  本会置执行长一人，襄助处理董事会事务，由董事长提名，经董事会同意后聘任之；解任时

亦同。 

第十五条  本会置副执行长一人至三人，由执行长提请董事长同意后聘任之；解任时亦同。 

第十六条  本会设下列各组，办理第三条所订业务： 

一、行政组 

二、财务组 

三、业务组 

各组置组长一人，并视业务繁简，置工作人员若干人，由执行长提请董事长聘任之。 

第十七条  本会得因业务需要，由执行长提请董事长同意聘任顾问若干人。 

第十八条  本会之会计年度采历年制，自每年元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十九条  本会会计制度采权责发生制，应设置必要之会计帐簿或账册，经费收支须取得合法凭证并详

实列帐，以备查核。有关赈灾捐款之收支，应定期公开征信。 

第二十条  本会之基金应定存于金融机构，而各项收入除零用金外，均存放于金融机构。 

如有投资于公、民营机构之债、票、券者，应报请主管机关备查。 

第廿一条  本会应于会计年度开始前三个月拟定业务计划及预算，提报董事会通过后执行。 

第廿二条  本会应于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编制捐款收支报告书、暨全年度决算，提报董事会通过后，送

请监事核备。 

第廿三条  本会存立期间为五年，解散清算后，其剩余财产属国库。（原条文） 

第廿三条  本会存立期间为十年，解散清算后，其剩余财产属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第二次修正） 

第廿三条  本会存立期间至二○○八年六月三十日止，解散清算后，其剩余财产属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

（第三次修正） 

第廿四条  本章程未规定事项悉依有关法令规定办理。 

第廿五条  本章程经本会完成财团法人登记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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